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4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下发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年修订）》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

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六条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公

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

召开当日。  

召集人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三个交

易日内至少刊登一次股东大会提示性

公告。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

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

股东。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

当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第 二 十 一

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

住所地或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通讯、网络等

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召开股东大

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

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

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 四 十 四

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除采取累计投票制的情形外，每一股份

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除采取累计投票制的情形外，每一股

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

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

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

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

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

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

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 五 十 二

条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

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

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

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

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

计为“弃权”。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

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

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

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作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

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

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

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

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



 

 

应计为“弃权”。 

第 五 十 六

条 

公司股东大会仅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根据现场表决结果

决定股东大会的决议是否通过；公司股

东大会除以现场会议方式外还同时以

网络或其他方式召开的，股东大会现场

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其他方式，股

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其他方式行使

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

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权总数。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计票人

和监票人应当对每项议案合并统计现

场投票、其他方式投票的投票表决结

果。会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案的表

决情 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

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大会现

场、计票人、监票人、主要股东等相关

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公司股东大会除以现场会议方

式外还同时以网络或其他方式召开

的，股东大会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

网络或其他方式，股东或其委托代理

人通过其他方式行使表决权的表决

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一

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计票

人和监票人应当对每项议案合并统

计现场投票、其他方式投票的投票表

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

案的表决情 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

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大

会现场、计票人、监票人、主要股东

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

义务。 

第六十条 公司股票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期

间停牌。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

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

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做

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

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

并及时公告。同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

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

举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

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

不能做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

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

次股东大会，并及时公告。同时，召

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

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所报告。 

第 六 十 四

条 

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

效；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

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

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

求人民法院撤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

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

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

定无效；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

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

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消。 

第七十条 本规则为《公司章程》的附件，由

长沙楚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拟定。  

 

本议事规则解释权属于董事会。 

第 七 十 一

条 

本规则中专门适用于上市公司的

要求和规定，在公司上市后执行。 

本议事规则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实施。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0日 

 




